南投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中華民國114年5月13日
    府行救字第1140045156號
訴願人：李OO             南投縣OO鄉OO村OO路O之O號 
原處分機關：南投縣政府警察局草屯分局
訴願人李OO因洗錢防制法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114年1月1日第11311180156-00號告誡書處分，提起訴願，經本府依法審議決定如下：
     主  文
訴願駁回。
     事  實
     緣訴願人無正當理由將自己向彰化商業銀行申請開立之帳戶(帳號009-**************)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違反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原處分機關以114年1月1日第11311180156-00號告誡書處分，訴願人不服，向本府提起訴願，案經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
     理  由
1、 訴願人陳述略以：「訴願人主觀上認所提供自己設於彰化銀行網路銀行帳號、密碼係要供其與Line暱稱「Lily」共同經營之網路店鋪使用，訴願人並無法知悉或可得預見其所有之帳戶，將會被詐欺集團成員作為詐騙匯款使用之目的，猶本於自由意願，將此金融帳戶提供予不法集團成員使用。訴願人係因詐欺集團成員言詞相誘而陷於錯誤，進而交付彰化銀行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慎仍癡傻借四萬元供其珍愛的「Lily」周轉使用，是本件訴願人係因相信Lily要與其共築網路店鋪，用該店鋪盈餘來做為二人未來生活基金，因而受騙交付彰化銀行帳號、密碼。從而，訴願人對於構成要件並無認識，在欠缺主觀故意下，應不該當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之處罰，原處分機關未慮及此，顯有疏漏之處。」。
2、 按「任何人不得將自己或他人向金融機構申請開立之帳戶、向提供虛擬資產服務或第三方支付服務之事業或人員申請之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但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者，不在此限。」、「違反前項規定者，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警察機關裁處告誡。經裁處告誡後逾五年再違反前項規定者，亦同。」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第2項分別定有明文；又其立法理由「二、有鑑於洗錢係由數個金流斷點組合而成，金融機構、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之事業以及第三方支付服務業，依本法均負有對客戶踐行盡職客戶審查之法定義務，任何人將上開機構、事業完成客戶審查後同意開辦之帳戶、帳號交予他人使用，均係規避現行本法所定客戶審查等洗錢防制措施之脫法行為，現行實務雖以其他犯罪之幫助犯論處，惟主觀犯意證明困難，影響人民對司法之信賴，故有立法予以截堵之必要。爰此，於第一項定明任何人除基於符合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以外，不得將帳戶、帳號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之法定義務，並以上開所列正當理由作為本條違法性要素判斷標準。三、本條所謂交付、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係指將帳戶、帳號之控制權交予他人，如單純提供、交付提款卡及密碼委託他人代為領錢、提供帳號予他人轉帳給自己等，因相關交易均仍屬本人金流，並非本條所規定之交付、提供『他人』使用。……五、現行實務常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等方式要求他人交付、提供人頭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均與一般商業習慣不符，蓋因申辦貸款、應徵工作僅需提供個人帳戶之帳號資訊作為收受貸放款項或薪資之用，並不需要交付、提供予放貸方、資方使用帳戶、帳號支付功能所需之必要物品（例如提款卡、U盾等）或資訊（例如帳號及密碼、驗證碼等）；易言之，以申辦貸款、應徵工作為由交付或提供帳戶、帳號予他人『使用』，已非屬本條所稱之正當理由。惟倘若行為人受騙而對於構成要件無認識時，因欠缺主觀故意，自不該當本條處罰，併此敘明。」。
3、 查本案訴願人114年1月1日調查筆錄表示，因在IG認識「劉雅莉」，Line暱稱「Lily」(不清楚真實姓名、年籍資料)，她以成為情侶及開設網路居家店鋪為由，向我索取彰化商業銀行的網路銀行帳號、密碼用來經營店鋪，賺取的錢會拿來做我們生活的共同基金，因而交付彰化銀行的網路銀行帳號、密碼，此舉與一般人交付金融機構帳號、密碼予認識、信任的人合理情形有違，而與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但書規定「一般商業、金融交易習慣，或基於親友間信賴關係或其他正當理由」未符。
4、 又訴願人於上揭調查筆錄稱：「(你是否有將彰化商業銀行金融帳戶009-**************號，提款卡或網路銀行帳號連同密碼販售或出借予他人作使用？是否有將金融提款卡密碼告知他人？為何該金融帳戶會涉及詐欺案贓款金流？)有，我有將網路銀行帳號及密碼出借給網友「劉雅莉」使用，因為她以合作網路居家店舖(http://tw26.yesjkk.com)為由，要以我的銀行帳戶帳號來收支款項，所以我才會將帳號密碼交給她。」顯然，訴願人已將帳戶及支付功能所需之密碼交付他人使用，即已將系爭帳戶之「控制權」交予他人，控制權已非訴願人所掌握，則往來之金錢亦難認屬訴願人本人之金流，是原處分機關審認訴願人將系爭帳戶交付、提供予他人使用，符合洗錢防制法第22條第1項規定之要件，裁處告誡處分並無違誤。

5、 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79條第1項規定，決定如主文。
                              訴願審議委員會主任委員 王 瑞 德
                  委員 陳 益 軒
   委員 張 國 楨   
   委員 黃 啟 修
   委員 陳 錦 白   
   委員 賴 政 忠
   委員 許 玉 鈴
   委員 陳 美 秀
   委員 林 倖 祺
   委員 張 惠 瓊
   委員 蔡 明 志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13  日
                                        縣長  許淑華
如不服本決定，得於決定書送達之次日起2個月內向臺中高等行政法院(地址：臺中市五權南路99號）提起行政訴訟。

PAGE  
第4頁

